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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联合保荐机构”）

与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证券”或“联合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微

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脉医疗”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合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对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1年预计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合计不

超过 3,565.15 万元（未包括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支付金额）。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的情形 

根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1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向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微创”）采购产品灭菌服务。 

基于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在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增

加关联方苏州诺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诺洁”）作为产品灭菌服

务供应商，承接原由上海微创提供的部分产品灭菌服务。新增关联交易关联方不

会增加公司 2021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整体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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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新增关联方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本次新增关联方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如下： 

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预计额度（万元） 

接受劳务 苏州诺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本次新增关联方苏州诺洁系承接公司原来由上海微创提供的部分产品灭菌

服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整体预计额度保持不变，不会影响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正常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三、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诺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8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徐益民 

注册地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金路 1801 号 

经营范围 

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医疗设备及器械

制造、销售；研究、开发环氧乙烷灭菌技术，运用该技术对医疗器械、设备进行

消毒灭菌处理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和实验室检测服务；承办海运、空运、陆运进

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托运、集装箱

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国

内货运代理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苏州诺洁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微创医疗（00853.HK）的参股公司，为公司

关联自然人徐益民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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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要关联交易事项均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外，公司产供销系统独立、完整，生产经营上不存

在依赖关联方的情形。公司 2021 年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关联方的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履行程序 

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的议案》，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上述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已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

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上述公

司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上述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

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联合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心脉医疗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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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蒋  杰                    贺南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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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方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郑职权                    方  科 

 

 

 

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